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轻型厢式冷藏货车“6·15”较大窒息事故调查处理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对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轻型厢式冷藏货车“6·15”较大窒息事故调查处理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形成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述

2024年6月15日21时27分许，叶县洪庄杨镇境内兰南高速平顶山站出站口西500米处发生一起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车厢内窒息亡人事故，造成8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953.46万元。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024年11月12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通过了事故调查报告。
2、 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相关单位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平顶山人民政府《关于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轻型厢式冷藏货车“6·15”较大窒息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等有关规定要求，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1） 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一是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持逢会必讲安全，逢文必提出具体要求、做出具体安排。今年以来召开党组（扩大）会、专项调度会20余次，研究、部署、推动“六查一打”、道路运输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厢式货车违规载人专项整治、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工作，重点查处“两客一危一货”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曝光、约谈、联合惩戒等措施，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已对76家企业进行了处理，安全生产法立案查处27起，居全省之首。二是与公安、应急、市场监管、商务、工信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牵头印发平顶山市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全市共排查涉及厢式货车运输业户319家次，生产商贸业户87家次，厢式货车1257台次，从业人员1322人次，发现问题隐患125个，已整改到位125个；开展执法检查282次，执法处罚8次，处罚金额1.6万元，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道路运输行车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进一步明确运管、执法、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企业和驾驶员等一线人员五级主动安全预防工作责任清单，加强日常安全监管、教育培训和安全警示提醒，及时动态消除事故隐患；开展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联合公安部门组织“冬季守护”联合执法治理，综合运用“科技治安+入企检查+路面执法”等手段，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车辆、重点路段的督导检查和打非治违，累计检查“两客一危一货”车辆3199台次、查处车辆148台次、卸货1726吨，检查源头企业97家次、查处5家。对三级监管平台今年以来推送重点“三超一疲劳”违规信息较多的45家运输企业、46台重点营运车辆进行“回头看”，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营造“无事不扰、违法必究”严的氛围。三是组织全市“两客一危一货”道路运输企业“两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6期，对1500余名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机构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法、企业分级分类监管、事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等集中学习，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水平。企业双重预防系统推广应用率达90%以上，位全省第一方阵。

（二）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是组织各级交警部门深入农村地区，加强务农务工、劳务派遣等集中用工单位源头信息摸排，对重点企业负责人、重点车辆所有人和驾驶人开展警示教育，对发现的问题，督促运输企业及时整改。共排查运输户151个，生产和商贸业户121个，厢式货运车辆1279辆，驾驶人1332人，发现问题隐患17个，整改17个。二是科学调整执勤执法部署，依托公路交警执法站、超限检测站等，加强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严格处理。加强与交通部门联合执法，在城乡结合部、国省道及农村公路穿村过镇重要节点增设临时执勤执法点，加大路检路查力度，严查严管厢式货车违法载人等行为。成立执法小分队，针对厢式货车出行特点，加大巡逻检查频次，重点加强“一早一晚”的路面巡逻，切实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共开展路面执法检查1552次，查处厢式货车违法76次。三是组织市县两级交警宣传部门利用新闻媒体、自媒体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规范乘坐交通工具，自觉抵制厢式货车违法载人行为。将省内外近期发生的重点车辆违法超员、违法载人典型案例和事故案例制作成图文、视频资料，加大警示曝光力度。深入集中用工企业、施工工地等一些厢式货车装货、送货点开展宣讲活动，提示务工人员不要驾乘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的车辆出行，驾乘车辆出行务必系好安全带。深入辖区运输企业，宣传提醒运输企业对其驾驶人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醒驾驶人安全出行、不驾驶超员、违法载人及超载车辆出行，切实将安全出行放在第一位。共开展交通安全宣传77次，曝光典型案例、事故案例52起，对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现场宣传80场。
（三）平顶山市邮政管理局。一是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完善企业多层级安全生产委员会，督促优化企业物流中转站的外部车辆准入及备案制度，保障运输安全。目前已对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立案处理。同时要求企业开展自查，严格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二是狠抓“三项制度”落实，逐县进行寄递安全执法检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事故判定试行标准落实，深入推进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大力推动安全生产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持续抓好“三项制度”“二十条细则”的有效落实，强化安全生产重点事项实施精准执法，对触及安全“红线”的违法行为严格处罚，以高质量执法保障高水平安全。
（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事故发生后，一是区党工委书记到辖区企业、社区调研安全生产等工作12次，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到辖区调研安全生产工作18次，区工委、管委其他班子成员按照分工，调研指导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40余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责任意识。二是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问题隐患集中整治攻坚行动，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7月份以来，全区累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2703家（次），发现一般隐患2768条，已整改2591条，剩余177条限期整改，整改完成率为93.6%；同时，针对辖区危化品运输车辆违规停靠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集中整治，划设临时停放区，强化司机安全教育，加强车辆调度，全力维护辖区交通秩序，确保安全。三是举办全区安全生产知识专题培训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向企业职工、辖区居民推送安全小视频。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五进”（进社区、进园区、进企业、进家庭、进农村）活动，增强群众安全意识，提高应急逃生能力。
（五）叶县交通运输局。一是严格落实叶县县委、县政府及上级部门工作部署，出动检查人员41人次，检查冷链运输车辆货运企业8家对三级监管平台今年以来推送重点“三超一疲劳”违规信息较多的45家运输企业、46台重点营运车辆进行“回头看”，及时消除风险，检查冷链运输车辆24台，下发整改通知2份。二是科学调配执法力量，强化交通公安联合执法，利用“五卡一站”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国、省道重点路段及县级边界、高速口等重点位置，检查厢式货车是否存在违法运输行为，特别加强厢式冷链运输车辆的执法检查，查验是否违规载人，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采取严管严查处罚措施，共出动执法人员360余人次，检查厢式运输车辆110余台次。三是到县重点物流企业、运输企业督导检查，宣传干冰、冷冻液体氮、冷冻液态氩等冷藏保鲜货物运输常用制冷剂窒息危害，切实提高了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在执法检查工作中，积极向驾驶人员宣传厢式货车违法载人的危害和后果，警醒广大驾驶人员安全规范操作，自觉抵制违法行为，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共检查物流企业、运输企业21家次，向企业管理人员、驾驶员和相关负责人员100多人进行宣传教育。
（六）卫东区道路运输局。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工作专项整改工作，要求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全覆盖，鼓励企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既组织现场培训，又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远程教育，确保每一名驾驶员都能接受到系统、全面的安全知识培训。
（七）叶县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是会同县交通运输局，深入辖区客货运企业，特别是存在厢式货车的运输企业，加强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6月份以来共深入客货运企业指导检查272次，下发整改通知109份，约谈重点企业14次。坚持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原则，带动全市道路运输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是持续巩固拓展全市道路运输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成果和内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下发《全市交警系统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整治重点、工作措施和工作要求，推动全市交警系统扎实开展工作；依托公路交警执法站、超限检测站等，加强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严格处理；加强与交通部门联合执法，在城乡结合部、国省道及农村公路穿村过镇重要节点增设临时执勤执法点，加大路检路查力度，严查严管厢式货车违法载人等行为；成立执法小分队，针对厢式货车出行特点，加大巡逻检查频次，重点加强“一早一晚”的路面巡逻，切实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三是深入辖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通过上安全课、发放知识手册等形式开展线下宣传，全力提升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深入农村地区，更新宣传阵地建设，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在村委会、学校、村口摆放宣传展板，粘贴宣传海报。自6月份以来，共发放宣传资料7000余份，开展主题宣传22场次，开展“五进”宣传25场次，发布新媒体“五大曝光”26条，制作宣传视频18条，通过双微平台发布146条信息，开展“美丽乡村行”活动15次，摆放宣传展板110余块，粘贴海报140余份。

（八）叶县洪庄杨镇党委政府。按照“狠抓“三项制度”落实，逐县进行寄递安全执法检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事故判定试行标准落实，深入推进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大力推动安全生产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持续抓好“三项制度”“二十条细则”的有效落实，强化安全生产重点事项实施精准执法，对触及安全“红线”的违法行为严格处罚，以高质量执法保障高水平安全。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定期对全镇范围内的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全面排查治理，重点检查道路交通、“九小场所”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组织行业专班分为三组，每组不低于5人不定期对镇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排查工作，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下达整改通知书，并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到位。现已排查企业及“九小场所”185余家，发现安全问题93处，已全部整改闭环；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拒不整改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停业整顿，同时建立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公开曝光，有效提高各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程度。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落实情况

（一）责任单位处理落实情况

1.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五条第三项对平顶山众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建议平顶山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和《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项对平顶山众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进入立案调查程序。

3.建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向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已落实到位。

实到位。

4.建议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向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已落实到位。

5.建议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向平顶山市公安局党委作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已落实到位。

6.建议叶县洪庄杨镇人民政府向叶县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已落实到位。

（二）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
（1）王俊旗，男，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A点部网点负责人。建议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个人进行处理。

（2）张新亮，男，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运营经理兼分公司安全员。建议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个人进行处理。

（3）宋楠，男，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负责人（平顶山片区负责人）。建议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个人进行处理。

落实情况：目前平顶山市邮政管理局已对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立案处理。同时要求对相关人员依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已处理到位。



